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第 2季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評估結果 

編

號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查核情形 查核評估結果 

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推動拒毒

萌芽大使宣導活

動 

80,624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64,499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度性侵害

社區監督輔導網

絡會議實施計畫 

20,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0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司法保護據點實

施計畫 

18,4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3,2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4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法治教育暨生命

教育實施計畫 

65,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2,8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度觀護工

作個案急難救助

執行計畫 

150,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1,0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6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度家庭暴

力預防再犯及家

庭關係重建團體

實施計畫 

51,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4,4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7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家暴個案減少酒

害團體治療 

64,5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9,2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8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毒品案件預防再

犯團體治療 

54,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9,2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9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度運用司

法志工計畫 

1,129,98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41,6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0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緩起訴處

分金專案管理實

施計畫 

293,84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81,162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1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更生人旅

費、膳宿費、護

送回家實施計畫 

70,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6,1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07年校園反毒

宣導活動實施計

畫(含追加預算) 

536,81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61,014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法醫研究所顧問

醫師解剖案件助

手費用實施計畫

(含追加預算) 

75,375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4,224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4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車禍鑑定與覆議

實施計畫 

303,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6,15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5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法律協助計畫 81,231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827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6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醫療照護服務 228,917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30,000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7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心理輔導計畫 325,359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8,663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8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業務精進督導計 201,545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2,400元。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畫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19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保護志工參與被

害人服務計畫 

463,978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54,026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20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推廣被害人保護

宣導計畫 

455,0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142,688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2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20週年宣導計

畫(含刪減預算) 

420,300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217,092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22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緩起訴專案管理

人員計畫 

271,145元 單據憑證相符 1.准予核銷57,969元。 

2.撥款方式：由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應。 

 


